附件2：

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良行为动态评价体系和细则
一、简述

工程不良行为动态评价体系是诚信综合评价的一部分，采用百分制，基准分100分，每月评价按实得分计算；工程不良行为评价由工程质量管理不良行为评价和工程安全文明管理不良行为评价组成，基准分分别为100分（连续六个月无工程在建的企业，基准分从第七个月开始，自动调整为80分），计算工程不良行为动态评价分值时的权重按工程质量管理不良行为评价40%、工程安全文明管理不良行为评价60%计算。

二、评价模式、时效

工程不良行为评价由工程质量管理不良行为评价和工程安全文明管理不良行为评价组成。监督机构应根据《工程质量管理动态扣分标准》以及《工程安全文明管理动态扣分标准》（详见附表2-1和附表2-2）对顺德区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的施工（包括分包单位）和监理单位的质量安全行为进行动态扣分。监督机构应设置专人负责每日18时前录入当天的所有完成内部审批后的动态扣分。系统每月最后一天汇总月度全部扣分情况并通过系统对外公布。
三、评价规程

1.对工程项目质量管理和安全文明管理扣分必须两名以上的监督员共同进行，扣分表一式三份，一份交被扣分企业保管于工地现场，另外两份应在扣分当日呈报所在部门领导，并由监督员所在部门领导和监督站领导审批，由专人负责归档保存，以备核查。其中一份由项目监督组存档。

2. 扣分返还。对于工程不良行为扣分，如存在的问题按要求整改完善，经监督员确认并报监督站领导审批后，可将已扣分分值部分返还，返还按下面规定执行：对应具体扣分条文，所出现的问题首次被扣分后按要求整改，返还分值80%，第二次被扣分后按要求整改，返还分值50%，相同扣分条文执行三次或以上的，即使已按要求整改，不再返还分值。分值返还的录入与扣分的录入程序相同。

四．得分计算

工程不良行为评价信息系统按监督站录入的扣分后，自动计算各评价分值，最终计算出动态得分。企业同时承接多个工程的，采取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得分。具体计算如下：

设工程评价动态分值为D。

D=工程质量管理不良行为动态分值分×0.4 + 工程安全文明管理不良行为动态分值×0.6

五、其他规定

（一）监督机构应建立健全评价管理制度，将职责落实到个人。对疏怠职责、徇私舞弊的责任人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涉嫌触犯刑法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二）被评价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应在评价后5日内向评价单位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附证明材料、照片等。评价单位收到书面异议后应在5日内查实情况予以处理和答复。异议企业对答复仍有异议的，应在收到答复5日内向评价单位的上级领导部门或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书面投诉，投诉受理单位应在10日内予以调查并答复。被答复企业对答复不服的，可按照有关规定提出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三）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利局进行工程质量安全文明督查和专项检查，应检查工程评价情况，发现评价情况与实际不符等问题，责令责任监督员改正，必要时予以通报批评或责令所属监督站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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